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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汪合作格局下的另一种局面
———以１９３４年顾案为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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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智峰

［摘　要］　１９３４年６月，监察院弹劾顾孟余，史 称“顾 案”。顾 案 本 质 上 是 孙 科 与 于 右 任 联 合 反 汪 的 一 次 尝 试。汪

精卫利用中政会通过三项办法予以反击。蒋介石迫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，干预顾案，实行“袒 汪 抑 于”的 政 策，支 持 汪

精卫。最终，顾孟余不仅免于惩戒，在三项办法存废问题的角力中，三项办法得以保留。顾案的发生及善后，意味着在特

定形势与条件下汪很大程度上拥有政策的主导权，蒋反而是处于被动支持的另一种局面。

［关键词］　顾案　于右任　汪精卫　蒋介石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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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项办法

　　九一八事变后，蒋介石与汪精卫第二次合作

的格局逐渐形成。在此格局下，蒋汪关系存在着

两种局面，一方面，蒋握有军权与财权，控制着南

京中央，把握政策制定的主导权，对汪掌理的行政

院职权不断蚕食；另一方面，汪在与蒋氏的合作中

依赖党、政地位，占据先机，掌握政策制定的主导

权，迫使蒋全力支持自己的主张。前一种情形人

所共知，后一种情形则较少为学界注意。研究蒋

汪二次合作，确定蒋、汪合作格局下各自的地位，
需要从两方面入手，既要研究蒋主导、汪附和的情

形，也不能忽视汪主导、蒋附和的发生。１９３４年６
月顾案的发生与善后，恰恰反映了蒋、汪合作格局

中的另一种局面。
由于顾案的结果是汪精卫通过中政会三项办

法成功限制了监察院的职权，所以在已有相关研

究成果中，多是从探讨监察院行使监察权困境的

角度展开，着重分析造成监察院行使监察权绩效

不彰、软弱 无 力 的 各 种 因 素。① 惟 已 有 的 研 究 对

于顾案如何爆发及经过情形，蒋介石与汪精卫又

如何处置等关键性问题说明尚嫌粗略，解释上亦

有不尽周全之处，对史料的把握和理解也颇多分

歧。另一方面，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未有从蒋汪关

系互动的角度对顾案予以审视。基于上述两点，
本文拟运用《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》，辅以《王子壮

日记》等史料，将此事件放在蒋汪二次合作的大格

局下加以考察，全面展现事件的过程，不足之处尚

请方家指正。
一、顾案的发生：孙科与于右任联合反汪的一

次尝试

１９３４年６月２９日，监察委员刘侯武以“丧失

国权，违反国法，损害国益，渎职营私”为罪名，对

时任铁道部长的顾孟余提出弹劾，要求对顾孟余

“严加惩戒”。② 监 察 院 接 到 此 案 后，指 定 监 委 杨

天骥、刘莪青、李正乐三人审查。三监委审查后认

为“原弹劾案所称丧失国权之处，尚无证据”，但是

“实有违法 舞 弊 情 势，应 依 法 移 付 惩 戒”。③ 按 照

当时的弹劾程序，此弹劾案在监察院即告成立，将
被移送到惩戒委员会以确定对顾氏是否予以惩戒

以及惩戒的方式。然而，顾案的发生却存在着颇

多诡异之处。
首先，监察院自成立以来，监察权的运行一直

处于软弱无力、绩效不彰的窘境之中。特别是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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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
相关的研究成果 主 要 有 徐 矛：《于 右 任 与 监 察 院———国

民政府五院制度掇要之二》，《民国春 秋》１９９４年 第２期；田 湘 波：
《训政前期（１９２７～１９３７）国 民 党 政 府 监 察 制 度 中 的 党 政 体 制》，
《上饶 师 范 学 院 学 报》２００５年２月；张 皓：《派 系 斗 争 与 国 民 党 政

府运转关系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。

张皓：《派系斗争与国 民 党 政 府 运 转 关 系 研 究》，商 务 印

书馆２００６年版，第２４７页。
《监察院弹劾顾孟余 呈 文》，《中 央 周 报》第３１８期，１９３４

年７月９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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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高层官员的监察，更是无能为力。
现在监院对于有力者，非不劾之，而以政局关

系，往往不能劾其毫末，于是只能对于低级官吏生

效。谑者谓为：打苍蝇。以老虎不能捉，只能作打

苍蝇之工作矣。①

顾孟余此时不仅是铁道部部长，且为 国 民 党

中常委，是名副其实的“老虎”。监察院却一反常

态，不仅出现刘侯武之辈敢于提出弹劾，且能够迅

速使该案成立，移付惩戒。其次，刘侯武虽然以四

大罪状弹劾顾氏，但是其最核心的弹劾理由是顾

孟余吞没四千万佛朗的正太路购料款。对此，刘

侯武却“未尽调查详尽”。事实上，铁道部原计划

将由正太路购料合同所得的四千万佛朗用作修筑

大潼线，但由于阎锡山的杯葛，使得该项计划在山

西难以实施。顾氏无奈之下，只得将此款用于修

筑潼西段即陇海由潼关至西安一段。② 令人奇怪

的是，杨天骥等三监委在审查后，虽否定了刘侯武

对顾氏丧失国权的指控，但仍然认为顾氏违法舞

弊，应移送惩戒，从而使该案在监察院成立。再顾

氏不仅在报端指斥刘侯武“昏聩糊涂，不察事实，
造此无根据之谰言，全以毁坏他人名誉为事……
已构成毁谤之罪”，且攻击杨天骥等三监委的审查

“全无事实根据，悉属臆测之辞。”③针对监察院的

弹劾，被弹劾人有所申辩，本为寻常之事。但像顾

孟余这种“大事诋诘，态度颇欠安详”的反击，则十

分罕见。④

以上种种吊诡之处暗示顾案的发生只是冰山

一角，其发生的根本原因则源于更深层的政治角

力。真正参与这场角力的是行政院长汪精卫、立

法院长孙科及监察院长于右任。换言之，顾案的

发生乃是 孙 科 与 于 右 任 联 合 反 对 汪 精 卫 的 一 次

尝试：
提案人之刘侯武本为改派人物，以要求不随，

转投孙科。孙时取铁道部以位置马超俊者，故不

免遇机思动。现于与孙科合作以反汪者，故以刘

为 监 委 而 劾 顾，此 于 孙 之 共 同 政 策，以 刘 为

工具。⑤

顾孟余乃改组派核心人物，汪 精 卫 心 腹。其

出任铁道部长，是蒋汪二次合作格局下“汪主政”
的重要体现之一。所以孙科、于右任联合反汪，以
弹劾顾孟余为肇始，也就顺理成章。

于右任与孙科虽共同反汪，根本动机 却 并 不

相同。于氏反汪动机相对单纯，更多的是源于二

人关系 的 不 睦。于 右 任 与 汪 精 卫 之 间 关 系 的 裂

痕，在 蒋 汪 合 作 局 面 形 成 之 初 即 已 有 所 展 现。

１９３２年《淞沪停战协定》签订伊始，于右任就以汪

“违法批准中日上海停战协定”为由，对其提出弹

劾。⑥ 此案虽无 果 而 终，但 汪 于 之 间 的 矛 盾 至 此

表面化。孙科反汪的目的则更多的是基于现实利

益的考量。蒋汪二次合作之初，孙科一度觊觎行

政院 长，但 蒋 介 石 全 力 支 持 汪 精 卫，使 其 终 难 如

愿。四届三中全会后，孙科退而求其次出任立法

院长。即便如此，孙科对于行政院仍未 死 心。此

后，其积极谋求将自己的心腹安插进行政院，进而

使自己得以掌握更多的政治资源。由于行政院中

的蒋系力量孙科无法撼动，所以其必然要对汪系

下手：

孙与汪同来京合作，行政院 长 既 不 得，不 去，

于是 迟 疑 甚 久，始 就 立 法 院，其 目 的 盖 欲 为 梁 寒

操、马超俊等谋一二阔部如铁道、交通是也。迨在

汪方始仅得一实业部后，则铁道、外交及教育相继

攫得。而孙无所获，于是衔汪甚……⑦

顾案在监察院成立并移付惩戒后，孙 科 的 目

的暂时 达 到 了。顾 孟 余 在 报 端 反 驳 监 察 院 弹 劾

后，愤而辞职。７月１５日，顾氏由上海北上，避居

北平以示抗争。

二、汪精卫 的 反 击：中 政 会 三 项 弹 劾 办 法 的

出炉

于孙二人藉顾案联合反汪，成功逼走顾孟余，

汪精卫自然不会坐以待毙，必然要做出反击。

７月１１日，汪 精 卫 于 中 政 会 第４１６次 会 议

上，提议补订关于弹劾案件三项办法，并在会上顺

利通过。此三项办法为：
（一）监察院弹劾原文与被弹劾人申辩书及一

切有关于该案之内容消息，非经受理本案之机关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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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子壮：《王子壮日记》第２册，（台 北）“国 史 馆”２０００年

版，第７８页。

中国第二历 史 档 案 馆 整 编：《中 华 民 国 史 史 料 长 编》第

３５册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，第７５０－７５３页。
《顾孟余谈 话 否 认 违 法 舞 弊》，天 津《大 公 报》１９３４年７

月２日。

中国第二历 史 档 案 馆 整 编：《中 华 民 国 史 史 料 长 编》第

３５册，第７５５页。

王子壮：《王子壮日记》第２册，第９４页。

郭廷以：《中华民 国 史 事 日 志》卷３，（台 北）中 央 研 究 院

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８４年版，第１５８页。

王子壮：《王子壮日记》第２册，第８－９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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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公布以前，概不得披露。（二）凡经中央政治

会议决定之政务官经惩戒机关决定处分后，中央

政治会议认为必要时，得计核之。（三）关于国策

及有关中国在国际地位之重要文件，非经中央政

治会议之核定，不得披露。①

很明显，汪精卫提议三项办法的立足 点 已 不

仅仅局限于顾案，而是要对一向是反汪大本营的

监察院 给 予 釜 底 抽 薪 式 的 反 击。三 项 办 法 的 通

过，就意味着监察权的运行将完全置于中政会的

控制之下，而此时的中政会则更易于为汪氏控制。
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议，推蒋介石、汪精卫与胡

汉民 为 中 政 会 常 务 委 员，由 三 人 轮 流 担 任 主 席。
蒋汪二次合作形成后，蒋在外“剿匪”，长期不在南

京，胡汉民则避居香港，以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

委员会为平台，与南京中央处于对抗状态，拒不进

京。这样，常务委员中只有汪精卫能够正常与会。
所以通过三项办法，汪精卫不仅能够插手顾案，庇
护顾孟余，亦可以从制度层面杜绝此类事件再次

发生。汪精卫这种不惜以毁坏制度与程序为代价

来赢得政治斗争的手法，在其压制以立法院与监

察院 为 大 本 营 的 反 汪 力 量 之 时，已 是 屡 试 不 爽。
邵元冲曾指出：“此年余以来，行政院方面既尽量

破坏立法权（如修改之海关税则，不经立法程序，
径行公布），又尽力摧毁监察权，此非关于监察院

负责人选及处事问题，而为关于整个监察权之破

坏者也。”②

监察权乃是孙中山所倡五权制度中直接民权

的体现之一，所以要从制度层面予以压制，汪就必

须给三项办法寻求政治合法性，从而赢得党内的

支持。为此，汪极力将三项办法的出台与当时的

训政体制相联系，将三项办法诠释成“以党训政”
体制的必然延伸：

现行国民政府组织法，规定国民政府 主 席 亦

负实际政治责任，而于第十五条条文规定宪法未

颁布以前，五院院长各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

员会负其责任，可见得五权虽然分立，仍然有个系

统，所 谓 中 央 执 行 委 员 会，除 全 体 会 议 半 年 一 次

外，平时机关决定党务的，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

会议，处理政事的，有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，
皆每星期开会一次……行政院是对中国国民党中

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的，前头已经说过，行政院

各部会遇有重大事件，都是在行政院会议提出通

过，所以，对于各部会的重大事件，不是某一部会

负责，而是行政院具体负责，而所谓负责是对中央

执行委员会起见，而不是对其他机关负责。还有

一层，行 政 院 所 有 重 大 事 件，经 行 政 院 会 议 通 过

后，还须提出中央政治会议通过，所以，行政院之

责任，不但是为中政会议始能决之，亦惟中政会议

始能知之。因此对于政务官之被付惩戒，中政会

得加以复核，这不是不信任惩戒机关，乃是中政会

议应有的权限，不如此，则各院长对中央执行委员

会负其责任，这一句规定等于虚设了。③

依《训政纲领》的规定，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

员会政治会议担负着对国民政府实施重大国务的

“指导监督”责任，因而它是联系国民党中央与国

民政府 之 间 的 主 要 桥 梁，④国 民 党 实 施“以 党 训

政”的重要组织保证就是中政会。所以汪这番解

释的潜台词是，谁反对三项办法，谁就是反对国民

党，反对“以党训政”。这番解释不仅为三项办法

寻求了政治合法性，且监察院如激烈反对三项办

法，汪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以党纪弹压。

面对汪氏的弹压，监察院随即召开谈话会，宣
称“监察院根据总理遗教及现行制度法律，有不能

接受之困难，此问题依法当在本年举行之五全大

会解决”。⑤ 监委曾通一直接抨击汪氏“欲限制弹

劾权 之 行 使”，“疑 为 袒 护 私 人，进 而 毁 国 家 制

度”。⑥ 面对监院的反诘，汪“警告监察委员，须听

从党的指挥监督”⑦，并以党纪相威胁：

要知今日尚为训政时期，一切权力集中于党，

无有一机关能独立于党外，不听从党之指挥监督

者。监委虽有保障法，但若为党员，则党之纪律制

裁仍可加诸其身，尚望慎重发言为要。⑧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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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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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１３６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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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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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案发展至此，事件的焦点已经发生 根 本 变

化。反汪力量策动顾案，原本谋划藉此逼顾辞职，
接掌觊觎已久的铁道部，给予汪系重创。但是汪

主导中政会通过三项办法，使得焦点迅速由顾氏

去留问题转移到三项办法的存废问题。如此一来

顾孟余不仅得到了有效保护，且由于汪氏一再将

三项办法与训政体制捆绑，极力营造反对三项办

法就是反党、反对“以党训政”的逻辑关联，所以使

得监察院处境趋于被动。
对于三项办法，监察院试图从两个方 面 入 手

予以废除。一方面，由于中政会与监察院均向中

执会负责，所以监察院酝酿“具呈中央中执委会，
对中政 会 决 议，请 求 救 济……依 法 呈 请 纠 正。”①

另一方面，监院则极力从程序层面消解三项办法

的合法性。７月２５日，监委朱雷章等人联名发表

书面谈话称：
中政会通过之补订弹劾案件办法，自 应 认 为

党的政治指导机关之非正式意思表示，惟此项决

议现时对外尚未有法律上之约束力，因中政会并

非政府本身机关之一，法理上国府仍为最高机关，
中政会不直接发布命令，处理政务，其意思必须达

到国府，由国府对外表示，始发生法律上约束力。
关于该办法迄未奉到国府非正式公布之法律或正

式发布之命令，故现时仍照现行法规办理。前者

文官处曾有公函，奉主席谕，将办法转送各机关，
但此不过文官处通知而已，主席必须依约法及国

府组织法，以公布法律、发布命令方式署名行之，
其意思始能代表国府。盖法律、命令皆要正式行

为，主 席 未 依 法 定 方 式 署 名 之 文 件，虽 有 饬 遵 字

样，亦不发生约束力。若文官处之函，乃文官处之

意思表示，非国府意思之表示也。故此办法在国

府未有法律、命令以表示其意思以前，尚无法律之

约束力，各机关并不受其约束。惟此既系党的政

治指导机关之正式意思表示，监察院自不能不向

中执会有所陈述，同人对中政会之指导权无丝毫

异议，惟此办法法定程序既未完备，似尚不能发生

效力。②

按照当时的体制，三项办法如需国府 明 令 颁

布，则需要关系院长的副署。身为监察院长的于

右任自然不可能赞成以极力限制监察权为主要目

的的三项办法。而以文官处公函变通，“由法律上

观之，确 有 问 题 也”。由 于 监 察 院 的 谈 话 戳 到 痛

处，汪氏于次日中常会上，“深至不满，至表示不愿

负责之意”。汪以辞职相要挟，给时任国民党中央

秘书长的叶楚伧造成了很大压力，结果“叶先生不

得已在会中提出应纠正监察委员问题……并于报

端即为发 表 以 息 汪 先 生 之 怒 也”。③ 汪 氏 利 用 中

常会弹压监察院的方式果然奏效，“监察院方面经

中央根据党员及公务员不得对外发表政治主张之

决议，予 以 函 告 纠 正，彼 等 亦 颇 表 示 接 受。”④这

样，监院试图在程序合法性上推翻三项办法的行

动遭到挫败。对于监院而言，要废除三项办法，只
有上书中执会，监委们因此不断敦促于右任向中

执会递交呈文。然而，南京的形势注定此法难以

奏效。除汪精卫外，国民党中常委只有居正在南

京，此人“素 不 愿 多 事”，加 之 汪 此 时“在 盛 怒 之

下”，提出讨 论，只 能 是“难 得 结 果”。⑤ 于 右 任 明

乎此理，对此事态度消极。
至此，监察院试图推翻三项办法的两 项 谋 划

均遭挫败，汪氏弹压监察院暂时成功。但双方在

三项办法存废问题上的对立依旧，形势一旦变化，
冲突仍会爆发，甚至愈演愈烈。

三、蒋介石对于顾案的初步干预：袒汪抑于

顾案发生伊始，蒋的干预包 含 三 个 方 面，即：
留顾、压于、慰汪。对辞职离京的顾孟余，蒋 极 力

慰留。７月１４日，蒋亲自致电顾孟余称：
获审兄以不耐各方借端鼓弄者之纷 扰，痛 愤

赴沪，不禁惘然。今日党国根本铸错，实在党之组

织与政之制度机构太松懈，事权太分离，遂不免有

种种支离灭裂、自相抵触之象，致兄苦心所以为中

央、为党国者，而转因同室之戈所攻摘，岂可痛心？

实深同慨！今后只有一面亟谋党政机构之改善，
以治其本，一面由中央常委积极负责，镇压嚣张，
消弭纷扰，以治其标。经已复电精卫兄奉陈此意，
劳怨与共，艰苦不辞，务盼兄即日返京，继续负责，
相与 努 力，万 勿 因 此 稍 存 消 极，适 入 捣 乱 者 之 士

中，则嚣风益长，国事必愈不可为，尤违我辈不计

利害，协力救国之初衷，想兄当必深韪鄙言而幡然

①

②

③
④
⑤

《监院将具呈中执会》，《国 闻 周 报》第１１卷 第２９期，一

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。
《监委发表书面谈话》，《国 闻 周 报》第１１卷 第２９期，一

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。

王子壮：《王子壮日记》第２册，第１０４页。

王子壮：《王子壮日记》第２册，第１０７页。

王子壮：《王子壮日记》第２册，第１０８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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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驾也。①

对于监察院给予顾孟余的弹劾，蒋力主撤销。
为此，蒋于１５日致电于右任明确表达了对顾孟余

的支持，向于施加压力：
孟余在部长任内清廉稳健，迄未改学者态度，

实可信其无他。年来整理铁路，颇有头绪，对外信

誉亦日益提高，与路政建设实心努力，实可称佩，
想兄亦所素念。其经办事件，但求大体无差，实非

中饱，则纵间或有手续末节不合，亦宜谅其勇事急

功之诚，加以原恕。尚希兄婉为解释，务予设法打

消此案，以免其正在进行之各种路政建设计划遭

受影响，转致因小失大，……②

为安抚汪精卫，蒋氏不仅向其表达支 持 顾 孟

余的立场，且称“孟余同志清廉稳健，弟所深佩，已
另电 右 任 恳 切 言 之，毋 令 借 故 纠 纷，京 中 迭 生 麻

烦，实可痛心”。③

显然，此时在蒋眼中，顾案症结在于顾孟余的

去留问题。蒋对于右任施压，目的在于撤销监察

院对顾氏的弹劾。对汪精卫安抚，亦试图通过留

顾来实现。所以，蒋对顾案的初步善后是以留顾

为核心的。蒋此时并未预见到，由于汪氏主导的

三项办法在中政会通过，顾案的症结已由顾孟余

去留问题转移到了三项办法的存废问题。
对于汪精卫主导出台的三项办法，蒋 的 态 度

是相对复杂的。一方面，汪此举并未事先向蒋通

报，蒋对此颇为不满。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，蒋称

“盼勿以琐事而秘不告。盖积琐成巨，吾人不能不

同心协力，刻 刻 警 戒 也”。④ 另 一 方 面，由 于 蒋 不

想因此而与汪精卫公开对立，进而危及与汪合作

的局面。所以对于三项办法，蒋基本上采取认可

态度。蒋致于右任的电报中称：
现此案事实渐次明显，而中政会亦已 议 定 适

当解决之办法，收帆息纷，此正其时。尚希我兄转

劝各监委同仁，适可而止，不可再起波澜，激成意

气，国家危难至此，无论内外，均有人企愿中枢解

体以起大纷。吾辈于互相规勉之余，正宜益加团

结，以 期 免 于 栋 折 榱 崩 之 局。想 贤 明 当 亦 谓

然也。⑤

显然，蒋对顾案善后的实质是袒汪抑于。蒋所

以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。其一，就顾案本身而言，
监察院弹劾顾孟余的依据并不充分，其中不乏捕风

捉影、穿凿附会的 臆 想，顾 氏 本 身 并 无 大 的 过 错。
此案能够在监察院成立，根源于反汪力量的策动。

随着事实逐渐的清晰，监察院陷入了进退失据的窘

境。这样，蒋留顾袒汪乃是顺势而为。其二，此时

的大环境使蒋更加依赖来自于汪氏的合作与支持，
汪氏在蒋汪合作格局中的地位有所提升：

盖我国近日之大患，内为共匪，外为日本帝国

主义之压迫。近日日人除对广东、对中央之不满

拟设法利用外，并拟组华北国以捣乱。为其利用

者为吴佩孚，幸吴识大义，一面拒绝，一面密报中

央。盖日人 公 然 愿 推 倒 蒋 氏 而 以 南 北 夹 攻 为 手

段，今幸阴谋暴露，计不得售。然政治上更不得不

全赖汪氏以支撑全局。蒋先生既肆力以剿匪，尤

须汪 合 作，始 能 于 政 治 代 其 分 谤，并 所 以 缓 冲 日

人也。⑥

蒋无论是“肆力剿匪”，还是“缓冲日人”，皆亟

需维持与汪精卫的合作关系，保持南京中央的稳

定。在蒋的认知中，“中央政府即国家之代表，破

坏中央，即 破 坏 国 家”。⑦ 在 这 样 的 考 量 下，此 阶

段蒋在处理与汪的关系时，一条基本原则是“对汪

使之安心”。⑧ 所谓形势比人强，蒋以“袒汪抑于”

的原则来介入顾案乃大势所迫的结果。

随着顾案的发展，双方在三项办法存 废 问 题

上的角力趋于白热化。作为南京中央实际主导者

的蒋自然成为双方竭力争取的对象。无论是汪系

还是监察院都希望借助蒋的支持在这场角逐中胜

出。７月２３日，汪 精 卫 心 腹 唐 有 壬 致 电 蒋，力 陈

三项办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：
监院制度虽隶于中常会、中政会之下，而实处

于中常会中政会之外，致事事与他院不能啣接，同
时各监委又各行其是。且现代政治趋于专门化、

技术化，欲判断其是非得失，非具有丰富之常识不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⑦

⑧

高素兰编注：《蒋中正 总 统 档 案 事 略 稿 本》第２６册，（台

北）“国史馆”２００６年版，第５９９－６００页。

高素兰编注：《蒋 中 正 总 统 档 案 事 略 稿 本》第２６册，第

６００－６０１页。

高素兰编注：《蒋 中 正 总 统 档 案 事 略 稿 本》第２６册，第

６０１页。

高素兰编注：《蒋 中 正 总 统 档 案 事 略 稿 本》第２６册，第

６０１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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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０１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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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，而今之监委犹是昔日谏垣旧识，无怪其格格不

入。又监委保障极严而遴选极滥，是不啻授小儿

以利器，几何不妄伤善良也。补救之道，惟有集中

各院重要事件于一处，俾互相联系，自可减少多少

误会也。孟余仓卒北上，汪先生赶晤不及，在汪意

任其稍作休息，则精神亦自行和平矣。①

同日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亦致电蒋，希望蒋出

面干预撤销三项办法：
此次监院劾顾，本一普通弹劾案，因顾作为文

字，诋及全院，中政会又议定限制监察权办法，精

卫兄复连日发表谈话，似已表示中央处置监察院

之决心，以致舆论汹汹，不可遏抑。弟虽力劝各监

委顾全大体，然职权所在，岂容自己？弟对于此事

始终 缄 默，决 不 愿 引 起 政 潮，且 顾 案 并 非 对 人 而

劾，亦决非对汪。公当自能明察。现各监 委 拟 吁

请中 央，将 中 政 会 决 议 案 撤 销，倘 中 央 能 俯 察 采

纳，一切自能缓和。②

于右任此时向蒋乞援乃是无奈之举。于本与

孙科联合反汪，发动顾案。此时形势窘迫，孙科置

身事外，于右任独木难支，只有请蒋出面。蒋则秉

持“袒汪抑于”的策略，明确拒绝于右任的乞援：
监院劾顾经过先生冷静缄默，力维大局，具佩

苦心，仍盼察照删电，遍嘱院中同人相忍为国，他

方弟亦当婉劝，以免是非各执，走至极端，更无法

善后。中央为调节各机关之枢纽，既经决议，弟决

不敢率请撤销也。③

四、存废之 争：各 方 围 绕 中 政 会 三 项 办 法 的

角力

８月，由于双 方 都 在 等 待 惩 戒 委 员 会 对 于 顾

孟余的处理意见进而决定下一步的动作，所以双

方争端暂时 偃 旗 息 鼓。９月，惩 戒 委 员 会 决 定 对

顾孟余不予惩戒。此议一出，双方在三项办法存

废问题上的矛盾再次激化。在监察院看来，三项

办法既由劾顾而发，现惩戒委员会已决定不予惩

戒，三项办法更应撤销。但汪氏为从制度上避免

此类事件的再次纷扰，立场强硬。值得注意的是

在双方争执不下之时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的

动向。在蒋汪合作的格局下，由于蒋氏“剿匪”长

期不在南京，所以叶楚伧就担当起了代表蒋就重

大问题与汪氏协调、沟通的关键角色。在某种程

度上，叶楚伧的存在是保证蒋顺利遥控南京中央

的重要保证。顾案伊始，叶即代表蒋发挥斡旋与

调解的作用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除汪系与

监察院外的另一股参与角力的力量。惩戒委员会

决定对顾孟余不予惩戒后，叶楚伧主张为安抚监

察院，应该就顾氏在答辩书中措辞失当，对监察院

几近谩 骂 的 问 题 予 以 申 诫。但 是，蒋 明 确 表 示

反对：
购料合同案全部既经审查明确，决定 不 予 惩

戒，则对顾自不可另予申诫。盖刘监委之弹劾书

与顾之申辩书，措辞均用失当，自不宜独摭拾文字

以责顾，恐因此而枝节重生，反不易结束矣。④

叶所以主张给予顾孟余申诫以平衡 监 察 院，
是由于在经历前一段汪氏政治高压及蒋氏“袒汪

抑于”政策的双重压制下，监察院“已到忍无可忍

之时”，⑤正在酝酿通过总辞的方式发动更大规模

抗争，由顾案触发的政潮有失控之势。叶楚伧身

处其中，既要执行蒋氏“袒汪抑于”的政策，又要极

力安抚监察院避免政潮扩大，处境窘迫：
盖自前数日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将顾孟余决议

案决定不予处分之判决书公布后，监院大哗。盖

自四一六次政治会议决议限制监察权之三项办法

通过后，监院同人即非常表示不满，迟之又久，乃

呈请中央执行、监察两委员会申述违背五全制度，
希望纠正政治会议之意。时叶先生深感无法。盖

汪先生既坚持其意，于先生又未来京，对此颇感难

办。于是用延宕法答复监察院。谓当俟机转陈常

务委员会核办。监院之请，既不得直，又逢此不处

分之决定，于先生首先表示愿辞而监委为争执前

呈起见，亦决呈请免职。⑥

针对惩戒委员会对顾不予处分的决定及监院

酝酿总辞的举动，蒋于１０月８日致电于右任，虽

略示安抚，但明确表示要于在承认既成事实的前

提下息事宁人：
侧闻先生因顾案无处分，拟缮辞呈，监院各委

亦有总辞之说，至为诧异。此次顾案既已移付政

惩会，在监委实已尽职，无损风裁。先生曩日意谓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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宥在中央，则监委当无异词。先生冬电谓在此内

忧外患之下，咬定牙关，为谋国家生存，诚求团结

之意，尤为今日安定党国最对症之良药。老成谋

国，孤中彪炳，正深佩谓。则顾案就此告 一 段 落，
不宜再起波澜，辞职之说，尤足增加中央内部之纠

纷，想非先生之本怀也。各监委同人并盼就近力

加劝慰，勿存介介为幸。①

南京方面，叶楚伧的斡旋终于使汪立 场 有 所

松动。１０月１０日，由中常委汪精卫、居正、孙科、
叶楚伧、陈果夫联名致电于右任，表示“对政会三

项办法可负责提会酌予变更，并请其来京”。② 汪

此时立场松动，固然有叶楚伧斡旋的因素，但更为

重要的是监察院总辞并不符合汪氏的利益。此时

的南京正在就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问题与西南争

执不 下，如 果 此 时 监 察 院 总 辞，无 异 贻 西 南 以 口

实，延宕五全大会的召开，使南京处境更加被动。
这也正是蒋在致于氏电报中一再强调“团结”的潜

台词。但是汪氏的让步是有限的，与于右任取消

三项办 法 的 诉 求 相 去 甚 远。关 于 此 点 蒋 心 知 肚

明，１０月１４日 蒋 致 电 于 右 任 解 释 三 项 办 法 的 合

理性，暗示三项办法不可能取消：
监院同人，承劝慰再三，具征 体 国 公 忠，维 护

大局之苦心，敬佩无已。查现行五院制度，一面固

应力谋其职权各个之均衡。一方尤应有集中之节

制。其他四院，如行政、立法均受节制于 中 央，人

所共知。即对于司法机关，业已确定判决之案件，
中央仍得行使其大赦减刑等职权，以资救济，并无

损于司法独立之尊严，则中央对于监院补订之弹

劾三办法，亦事同一律，似不可认为监院实已等于

关闭也。尚 请 为 同 人 在 剀 切 言 之。不 必 自 生 误

解，并希兼顾大局，力弭纠纷为幸。③

于右任似乎没有领会蒋的言外之意，依旧“非
常坚决”，坚持三项办法“必须全部取消”。④ 这样

在三项办法存废问题上，各方陷入僵持状态。在

此期间，对于三项办法的处理逐渐形成三种意见。
叶楚伧认为“此 事 为 顾 孟 余 案 而 起，顾 既 不 受 处

分，此三项决议亦应取消”，为此叶谋划约居、孙、
陈四常委致电蒋，“请以于先生之意旨电达中央，
俾此事可告一段落”。⑤ 而蒋“拟保留三项中之第

二项”，汪 精 卫 则 主 张“保 留 第 一 项 即 不 发 表

者”。⑥ 蒋汪此时出现不同意见，根源在于当时的

监察体制以及二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。
当时的监察体制，弹劾 权 与 惩 戒 权 是 被 割 裂

的，即“弹劾案一经移付惩戒机关，监察院对于应否

处分，业已无权过问”，被弹劾人应否受惩戒处分，
一般公务员须由司法院组织公务员惩戒会判断；选
任政务官应由中央党部监察委员会审核；其他政务

官应由国民政府组织之政务官惩戒委员 会 裁 决。
设计者如此设计的初衷是为了“便于公平审查，独
立裁决”，进而达到“完成监察权之活用”的目的。⑦

这样，监察院掌握的实质权力只剩下弹劾案的公布

权。但是三项办法第一项的实质在于“自此以后，
只许惩戒机关在惩戒案议决后，以惩戒机关名义发

表，把监 察 院 发 表 弹 劾 案 的 权 力 根 本 取 消。”⑧所

以，三项办法中对于监察院现有权力构成最大实质

伤害的是第一项。蒋汪此时意见分歧的核心也集

中在第一项办法的存废。蒋主张废除，乃是由于在

蒋汪二次合作期间，蒋一向“并不阻止党中其他领

袖，乃至己所控制之ＣＣ系、力行社等攻击汪氏，一
则藉以显示本身地位之超然，一则令汪自知地位不

稳，从而更依赖蒋”。⑨ 而第一项办法的存在明显

会削弱这种攻击，从而不利于蒋钳制汪精卫。另一

方面，蒋此时又亟需维持与汪的合作局面，所以主

张保留第二项，以防止国民党内的反汪力量因谋去

汪而威胁蒋汪合作的格局。在本质上，这是蒋对汪

一贯既压又保、两面政策的延续。相较于蒋，汪氏

的目标更为明确。自蒋汪合作以来，监察院一直是

反汪力量的大本营之一，对汪在南京主政构成了巨

大困扰。此时汪自然要藉顾案之机，从制度上弹压

监察院。这样，三项办法的最终命运也就取决于这

三种意见角力的结果。

１０月２５日，蒋致电叶楚伧，对于汪氏做了有

限让步：
中意任何弹劾案在未经依法移付惩戒机关以

①

②
③

④
⑤
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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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，监察院人员不得对外宣洩内容，尤不得将弹劾

文公布。此项原则似必应 维 持，乃 能 杜 流 弊 而 重

法纪。①

此电的核心在于“略同汪意而稍减其量”，主

张于移付惩戒以前不得宣布，与原案第一项判决

以前不得宣布则有很大的不同。叶楚伧认为“据

此以与 汪 商 洽 或 不 难 到 完 全 取 消 之 目 的 也”。②

但是，在１０月３０日的行政院会议上，汪氏“大发

雷霆，诘语以如将三项办法取消，本人绝对不干”。
下午，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叶楚伧再一次尝试提议

废除三项办法，结果“汪表示坚决，须予保留若干，
否则去职”。③ 汪 以 辞 职 相 逼，叶 楚 伧 无 奈 之 下，
就此屈服。１０月３１日，在 中 央 政 治 会 议 上 对 于

三项办法做出修改，但只是“减轻文字上之分量而

已，”④三项办法的核心内容并未触动：
（一）弹劾案移付惩戒之后，应由受理机关将弹

劾文与被弹劾人之申辩书同时发表，交立法院修正

弹劾法及公务员惩戒法。（二）凡经中央政治会议

任命之政务官被付惩戒时，其惩戒之决定书应呈报

中央政治会议。（三）关于国策及有关中国在国际

地位之重要文件非经中央政治会议核定不得披露

一节，本年六月已有办法，不必重复规定。⑤

经过三方博弈，汪氏力保的第一项得以保留，
监察院的弹劾案公布权被彻底剥夺。在顾案的收

官阶段，蒋 再 一 次 向 汪 氏 妥 协，对 其 意 见 予 以 了

容纳。
至此，这 场 持 续 数 月 之 久 的 政 潮 宣 告 结 束。

从最后结果来看，顾孟余仍主持铁道部，监察院的

弹劾非但没有达到目的，反而被中政会三项办法

剥夺了弹劾案公布权，权力受到极大削弱。而汪

精卫不仅以三项办法弹压了监察院，而且在这一

过程中迫使蒋氏一再妥协，容纳自己的意见，巩固

了其在南京的地位。
五、结语

综上所述，顾案的发生及由此引发进 而 绵 延

数月的政潮，在实质上是汪精卫与南京中央内部

反汪力量的一次角力。角力的结果，是汪及汪系

力量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大获全胜。所以会有如此

结果，主要是由于在事件中汪精卫贯彻了“有理有

利有节”的原则，始终把握主动权。首先，顾案在

监察院的提出及成立是由于反汪力量有刻意策动

所致，主观臆测穿凿附会者颇多，弹劾的合理性很

不充足，对汪氏的反击而言此为有理。另一方面，

汪氏始终将三项办法与训政体制捆绑，将三项办

法的出台与“以党训政”挂钩，在三项办法合法性

的问题上汪占据了绝对优势，此为汪氏有理的第

二层含义。其次，此时南京中央面临着既要折冲

日本在北方 的 咄 咄 进 逼，又 要 着 力 进 行 南 方“剿

匪”的困境，蒋在这种大形势下更加需要汪精卫的

合作，汪藉此在与蒋的互动中不仅地位有所上升，
权力亦随之扩大。蒋即使不满汪擅自主导通过三

项办法而不与其事先协商的行为，但形势比人强，
蒋只有 选 择 支 持 汪 精 卫。对 汪 而 言 此 为 形 势 有

利。最后，面对监察院以总辞抗争的形势，汪同意

修改三项办法予以有限让步，此为有节。
由此可以看出，在蒋汪二次合作的框架下，汪

精卫的地位与权力是一个会随国内及国民党内政

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“变量”，而非静态地处于

被蒋蚕食职权，甚至架空的尴尬境地。在形势有

利、策略得当的条件下，汪氏亦可居于政策制定的

主导地位，并迫使蒋被动地对其政策主张予以支

持与容纳。这就是蒋汪二次合作下蒋汪关系的另

一种局面。正是由于另一种局面的存在，才使得

蒋汪之间能够形成互动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

也正是蒋汪二次合作能够相对稳定地维持数年之

久的重要原因。众所周知，政治领袖间要形成并

维持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，就需要双方处于一种

相对不平等状态。双方实力均等必定互争短长，
双方实力绝对不平等则强势一方不可能给予弱势

一方合作的机会。在蒋汪合作的格局下，蒋居于

相对强势，汪则居于相对弱势。所以蒋把握政策

主导权，汪秉承执行，是一种更为常态化的局面；
汪把握政策主导权，蒋被动地予以支持则是在特

定形势与条件下的另一种局面。这两种局面构成

了蒋汪相对不平等但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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